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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飞机）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

明。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已由中航飞机管理层按照规定编制以满足信息披露监管要

求。 

一、 管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

的内部控制，以使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确认、计量和披露，不

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发表审计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

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确认、计量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

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确认、计量和

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变更该会计政策的合理性。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中航飞机管理层编制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如实反映了中航飞机会

计政策变更情况。 

四、 其他事项 

本专项审计报告仅供中航飞机为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常晓波 

   

  中国注册会计师：岑宛泽 

   

中国 北京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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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编制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如下。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进行了真实、充

分的披露和说明。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内容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批准，本公司依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

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变更。 

(二)变更原因及依据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新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

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变更。 

(三)变更日期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批准，确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为 2018年 9月 30日。 

(四)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相关

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公司业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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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应当对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进行追

溯调整。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1、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如下： 

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及“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核算内容发生变化； 

利润表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行项目、“营业外支出”行项目核

算内容调整； 

（4）“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

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主要落实《〈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对于在权益范围内转移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时增设项目的要求：新增“设定

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2、对 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17年 12月 31 日/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601,772,791.52 10,601,772,7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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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31 日/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 1,680,146,378.63  -1,680,146,378.63 

应收账款 8,921,626,412.89  -8,921,626,412.8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5,580,311.29 65,580,311.29  

固定资产清理 86,122.05  -86,122.05 

固定资产 4,776,531,405.55 4,776,617,527.60 86,122.05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614,541,337.26 614,541,337.2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017,073,639.40 19,017,073,639.40 

应付票据 7,402,919,853.78  -7,402,919,853.78 

应付账款 11,614,153,785.62  -11,614,153,785.6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49,494,686.24 149,494,686.24  

专项应付款 227,301,636.18  -227,301,636.18 

长期应付款 58,534,898.59 285,836,534.77 227,301,636.18 

管理费用 1,211,864,758.18 961,730,102.98 -250,134,655.20 

研发费用  250,134,655.20 250,134,655.20 

营业收入 31,079,046,938.34 31,078,877,026.64 -169,911.70 

其他收益 63,222,914.81 63,392,826.51 169,911.70 

三、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批准。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变更》的规定，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